
提交至屯門區議會

2018 年 9 月 11 日大會討論 

要求地政總署妥善處理政府土地範圍的管理工作

我們發現，屯門區有不少政府土地，明顯因為管理不善引致環境衞生問題，包

括：雜草叢生、蚊蟲鼠患等。另外，樹木在盛夏生長速度特別快，因為未獲妥善護

理或修剪，輕則影響市容，嚴重則或會在颱風季節為社區埋下安全隱患。

過去我們曾就政府土地的管理問題，多次去信屯門地政處要求跟進，惟處方卻

將問題轉交外判公司處理。政府部門把工作外判在所難免，但關鍵是要做好恆常監

察。

我們曾就屯門區政府土地的管理問題，書面要求屯門地政處回覆，交代管理每

一幅官地的具體日程表。結果，根據屯門地政處 2018 年 6 月 7 日回函附上的網上

連結(見附件 5 頁)，處方稱在 2018 年 3 月至 8 月的六個月內，為屯門區內 91 幅政

府土地進行剪草工作，但卻沒有交代每個位置剪草的具體日期。我們再向該處查詢，

亦未得到回覆。

我們認為，屯門政府土地上出現的環境衞生問題，完全是因處方監察粗疏所致。

處方未能解釋個別政府土地的管理日程安排，極不負責任！

為了改善以上情況，維護市容和改善環境衞生，我們要求：

一、屯門地政處提交該部門在屯門區內管理的土地數量、位置及管理工作內容；

二、屯門地政處為以上（一）列明的政府土地，制訂管理（如：樹木護理及剪草工

作）時間表，在每次區議會大會上提交預報未來兩月工作安排的文件，供議員

知悉及監察。

請各委員支持我們的建議。

文件提交人：

朱順雅 黃麗嫦 何杏梅 林頌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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